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11-17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所持公司股权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因受中国万裕（集团）有限公司与富滇银行借款纠纷牵连，公司第一大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74,324,572

股，占总股本的

16.61%

，以下简称

"

万裕文化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324,572

股

(

其中

12,387,429

股为本公司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送转股

)

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

冻结和轮侯冻结（公告见

2011

年

1

月

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1

年

6

月

1

日

,

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万裕文化的通知：中国万裕（集团）有限公司向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终结并出具了执行裁定书

(

【

2011

】云高执异字第

5

号

),

解除万裕文化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324,572

股 （其中

19,200,000

股为轮侯解冻，

55,124,572

股为解冻）的司法冻结，并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据【

2011

】云高执异字第

5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冻结手续。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８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

０．５４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４７

，

５０４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６５

厦门汇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０７

宏立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７９

厦门市新福源工贸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资本公积转增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２．５２％ １６

，

３１４

，

０００ ４３

，

５０４

，

０００ １２．５２％

１

、国家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５％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２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７．４８％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７．４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７．４８％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７．４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３１４

，

０００ ３４７

，

５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０％ １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８．２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４．３２％ ５

，

６３４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０００ ４．３２％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３４７

，

５０４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２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

５５６

号

２

、咨询部门：公司董秘办

３

、咨询联系人：童莹莹、王萍萍

４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２－７８９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９２－７８９６２２６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233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8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

2011

年

4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

证

监证可﹝

2011

﹞

552

号

"

文核准，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12,000

万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2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3,138.42

万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1

﹞

16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嘉兴石化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募投项目

-

嘉兴石化年产

80

万吨

PTA

项目的具体实施地。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公司已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桐乡洲泉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开设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卢

"

），嘉兴石化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乍浦支行开设了专

户，并会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及上述四家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充分协商，公司（或嘉兴石化）、专户银行、国

信证券三方补充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公司（或嘉兴石化）可以以存单及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公司（或嘉兴石化）承诺存单到期

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

通知国信证券。

二、存单到期、续存均须从专户中经过，存单不得质押。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后，为《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

可分割的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公司（或嘉兴石化）、专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1233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7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兴石化之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

2011

年

4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

证

监证可﹝

2011

﹞

552

号

"

文核准，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12,000

万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2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3,138.42

万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1

﹞

16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嘉兴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嘉兴石化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募投项目

-

嘉兴石化年产

80

万吨

PTA

项目的具体实施地。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嘉兴石化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湖乍浦支行（以下简称

"

农行乍浦支行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并会

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及农行乍浦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专户仅用于嘉兴石化年产

80

万吨

PTA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嘉兴石

化和农行乍浦支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对嘉兴石化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专户存储情况。

三、嘉兴石化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包世涛、王颖可以随时到农行乍浦支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农行乍浦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农行乍浦支行查询嘉兴石化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信证券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农行乍浦支行查询嘉兴石化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四、农行乍浦支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嘉兴石化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五、 嘉兴石化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嘉兴石化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六、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农行乍浦支行，同时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

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七、 如果农行乍浦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募集

资专项账户情形的， 嘉兴石化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八、国信证券发现嘉兴石化、农行乍浦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九、本协议自嘉兴石化、农行乍浦支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1-037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99,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1.35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10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6

月

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

A

座

29

层

咨询联系人：占玉

咨询电话：

0351-8686 927

传真电话：

0351-8686 667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2486

股票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1-062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

日上午

09:30

开始

2

、会议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1918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黄伟国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名，共持有公司股份

150

，

800

，

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72.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提案表决情况

（一）通过《关于公司拟对上海嘉麟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议案》。

其中：同意

150

，

800

，

0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制度的议案》。

其中：同意

150

，

800

，

0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徐军律师、 邹林林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7

编号：

2011-024\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

究决定，同意聘任杨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杨娟简历如下：

杨娟，女，

1973

年

1

月生，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

1992

年参加工作，曾任湖南商业大厦会计主管、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经理。 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杨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联系方式：

1

、办公地址：长沙市八一路

1

号

2

、邮政编码：

410001

3

、联系电话：

0731-82295528

4

、传真号码：

0731-82243046

5

、办公邮箱：

lemon1973@126.com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2

编号：

2011-03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并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6

个月，预计还款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3

日之前。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1

月

17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0-050

号公告。

目前，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6

个月的期限即将届满，公司现已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提前将上述款项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业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245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2011-028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

日接到股东昌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昌正公司

"

）通知，为银行融资需要，

其持有公司

IPO

前发行限售股份中的

1,3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

）已办理股权质押，期限至

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具体情况如下：

昌正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0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

） 质押给交通银行张家港支

行，并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

同时，昌正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75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

张家港支行， 并于

2011

年

6

月

1

日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1

日。

此次股权质押前，昌正公司未办理其他本公司股份质押。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1-2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发出召开第八次会议的通知，分别以发

送电子邮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

开。公司七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书面表决意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采购办公室的议案》。

公司作为

2011

年实施内控试点的上市公司，为了更好地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进一步规范公司采购

工作，公司决定设立采购办公室。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４６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会
、

监事会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迪控股”）《关于减持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函》。

根据函告内容：凯迪控股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向融德信（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售凯迪

电力股票

１

，

１４９

万股。现公告详细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

武汉凯迪控

股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１

，

１４９ １．９５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２０．１０ １

，

１４９ １．９５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武汉凯迪控

股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

，

７４５．６５ ３３．４９ １８

，

５９６．６５ ３１．５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

，

４６５．４５ ３１．３２ １７

，

３１６．４５ ２９．３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８０．２０ ２．１７ １

，

２８０．２０ ２．１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无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凯迪控

股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票。

２

、本次减持凯迪控股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凯迪控股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１

、《关于减持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函》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股票代码：

000677

编号：

2011-017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 鲁证调查通字

1111

号），具体内容如下：

因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立

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证券代码：

601377

编号：临

2011-02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准在福建设立

2

家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设立

2

家分公司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1

﹞

821

号），核准本公司在福建省厦门市和泉州市分别设立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

司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分别管理厦门和泉州的证券营业部。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1－01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峡电站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1]

1101

号），三峡地下电站投入商业运营后，三峡电站送湖北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0.2506

元，送其他

地区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0.19

分钱。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确认，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沈阳华荣置业有限公司，

经公开竞投获得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在沈阳市土地交易市场以挂牌方式出让

的宗地编号

DL-1126

号浑南新区

E19-4

号地块，该地块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规划用途为居住

商业，出让面积为

85,140.2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327,960,050.4

元。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东

莞市虎门镇居岐村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已电子邮件、电

话方式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谭颂斌先生主持，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帐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账号为

３９５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８３８７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市分行虎门支行（账号为

４４００１７７９００８０５３０１０７９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账号为

７６９９０２２０２８１０３８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支行（账号为

０３３００１４１８００００３８６

）设立募集资金存

储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３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

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内部治理制度的要求，结

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公司决定用超募资金

４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

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

公司承诺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超募

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委托

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详细情况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关于利用部分

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在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已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建中主持，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根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虎门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

同时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公司和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

行监管。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

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

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

公司决定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７

号文核准，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１５

，

９４３

，

２００

元， 超募资金总额为

２４５

，

９５１

，

６００

万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９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二、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及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

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１

、

４

，

２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２

、

７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１

、关于使用

４

，

２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为满足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公司先后与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签订了以下借款合同：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借款日期 到期日

货款

年利率

１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６．６６６％

２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６．６６６％

３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６．６６６％

４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７．２７２％

５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９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７．２７２％

６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３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７．２７２％

小计

－ ４

，

２００ － － －

鉴于银行贷款利率和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差，公司拟用募集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

提前偿还上述银行贷款，预计可以节省

１３６

万元的利息支出，从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公司经营利

润，实现募集资金的有效利用，达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偿还银行

贷款是合理也是必要的。

２

、关于使用

７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１

）随着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公司的应收帐款将逐渐增加，需要补充一定的流动资金。

（

２

） 随着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的增长，公司原材料及产成品周转所需的库存量将逐渐增加，也需要补充

一定的流动资金。公司使用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解决运营资金的压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公司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

个月可为公司减少潜在利息支出约

５１

万元。该方案将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因此，公司使用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

划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本次公司利用

４９００

万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三、公司关于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超募

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委托

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预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

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董

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

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监事会

决议公告）。

五、专项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

的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经过认真审核，公司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

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

２

、保荐机构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如下意见：

（

１

）公司上述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其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

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计划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

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未超过超募资金的

２０％

，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２

）公司本次计划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

东利益。

（

３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本保荐机构

同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

的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１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的独立意见》；

４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的独立意见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我们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

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

定，我们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

的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经过认真审核，公司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

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签字：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

－

超募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作为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本保荐机构”）对银禧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与募集资金运用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东莞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姚根发、潘云松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

集资金专户， 查阅了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信息披露文件、董

事会、 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文件，对

其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７

号文核准，银禧科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１５

，

９４３

，

２００

元，超募资金总额为

２４５

，

９５１

，

６０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

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９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确认。上述募集

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列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高性能环保改性聚氯乙烯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３

，

９６１．８９ ３

，

９６１．８９

节能灯具专用改性塑料技术改造项目

７

，

２２９．９６ ７

，

２２９．９６

无卤阻燃弹性体电线电缆料技术改造项目

５

，

８０７．３１ ５

，

８０７．３１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

三、关于银禧科技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１

、银禧科技拟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

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借款日期 到期日 货款年利率

１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６．６６６％

２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６．６６６％

３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６．６６６％

４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７．２７２％

５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９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７．２７２％

６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３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７．２７２％

小计

－ ４

，

２００ － － －

补充流动资金

７００ － － －

合计

－ ４

，

９００ － －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９００

万元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每年可为公司节省约

１８７

万元的利息支出，有利于减低公司的财务支出，增加公司营业利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募集资金更

有效的利用，达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本次公司利用超募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２

、银禧科技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超募

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委托

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东莞证券关于银禧科技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

１

）公司上述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其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

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计划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

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动资金，未超过超募资金的

２０％

，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２

）公司本次计划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

东利益。

（

３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本保荐机构

同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

的流动资金。

保荐代表人签名：

姚根发 潘云松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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